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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 、 調 查 緣 起 ： 本 案 係 委 員 自 動 調 查 。  

貳 、 調 查 對 象 ：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、 屏 東 縣 政 府 。  

參 、 案   由 ： 據 報 載 ： 恆 春 機 場 甫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底 完 工 ，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即 宣 布 於

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正 式 啟 用 ， 惟 機 場 航 站 大 廈 工 程 尚 未 依 法 完 成 驗 收 ， 且 飛

航 台 北 恆 春 及 台 中 恆 春 間 二 航 線 之 航 空 公 司 亦 尚 未 取 得 航 線 證 書 ， 該 局 卻 已

同 意 業 者 開 始 接 受 旅 客 訂 位 。 該 項 交 通 建 設 攸 關 民 眾 行 旅 安 全 ， 相 關 業 務 主

管 機 關 之 措 施 與 作 為 是 否 符 合 法 令 規 定 ？ 認 有 深 入 調 查 之 必 要 乙 案 。  

肆 、 調 查 依 據 ： 本 院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（ 九 三 ） 院 台 調 壹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八 ○ ○ ○ 三 ○ 號 函

。  

伍 、 調 查 重 點 ：  

一 、 恆 春 航 空 站 航 站 大 廈 工 程 之 興 辦 緣 由 、 工 程 概 要 、 建 築 執 照 申 請 及 驗 收 過 程 與 缺 點 改

善 情 形 。  

二 、 恆 春 航 空 站 飛 航 程 序 擬 定 與 航 空 公 司 取 得 航 線 證 書 之 流 程 與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。  

三 、 恆 春 機 場 正 式 啟 用 後 每 日 核 定 航 班 與 實 際 起 降 架 次 比 較 ？ 取 消 或 增 班 緣 由 為 何 ？ 開 航

之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。  

四 、 有 關 季 風 、 候 鳥 遷 徙 、 軍 方 演 習 與 打 靶 及 週 邊 高 立 物 等 對 於 恆 春 機 場 飛 航 安 全 影 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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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恆 春 航 空 站 組 織 編 制 與 工 作 人 員 配 置 情 形 與 開 航 前 實 務 訓 練 情 形 。  

陸 、 調 查 事 實 ：  

恆 春 機 場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正 式 啟 用 ， 並 自 次 日 起 開 始 營 運 ， 營 運 路 線 包 括 台 北

往 返 恆 春 及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兩 條 航 線 ， 本 院 於 同 （ 一 ） 月 二 十 九 日 發 文 分 向 交 通 部 民 用 航

空 局 （ 下 稱 民 航 局 ） 及 屏 東 縣 政 府 函 調 相 關 卷 證 ， 復 於 三 月 四 日 赴 該 航 空 站 實 地 履 勘 ，

前 開 機 關 經 二 度 補 充 資 料 ， 經 研 析 綜 整 調 查 事 實 如 后 ：  

一 、 民 航 局 於 開 航 前 就 外 界 質 疑 事 項 之 說 明  

民 航 局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七 日 及 九 日 兩 度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針 對 外 界 質 疑 恆 春 機 場 倉 促 開 航

乙 節 說 明 略 以 ：  

( 一 ) 恆 春 機 場 整 建 計 畫 用 地 原 屬 軍 方 ， 由 空 軍 管 理 ， 經 協 議 無 償 撥 用 予 民 航 局 。 地 上 物

補 償 費 及 救 濟 金 民 航 局 係 委 託 屏 東 縣 政 府 依 法 定 查 估 補 償 標 準 支 付 。  

( 二 ) 恆 春 機 場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完 工 ， 該 機 場 各 項 空 側 設 施 已 依 照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(ICAO)

標 準 與 民 航 局 訂 頒 之 機 場 認 證 規 範 完 成 驗 證 ， 並 已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取 得 「 機 場

空 側 使 用 許 可 證 」 。 因 適 逢 春 節 假 期 來 臨 ， 為 儘 早 服 務 屏 東 、 恆 春 地 區 民 眾 返 鄉 過

節 ， 並 大 幅 縮 短 觀 光 旅 客 行 旅 時 間 ， 提 昇 旅 遊 品 質 ， 該 機 場 已 訂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

日 開 航 啟 用 。  

( 三 ) 恆 春 機 場 業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通 過 屏 東 縣 政 府 消 防 檢 查 ， 並 於 九 十 三 年 一

月 六 日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， 該 機 場 飛 航 機 型 為 ATR-72 （ 七 十 二 人 座 ） 、 FK-50 （ 五 十 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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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座 ） 及 DH-8( 五 十 六 人 座 ) ， 機 場 設 施 部 分 民 航 局 業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實 施 飛

測 ， 符 合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(ICAO) 規 範 。 民 航 局 亦 已 與 軍 方 簽 訂 協 議 書 ， 律 定 權 責 ， 以

時 段 區 隔 飛 航 及 演 習 時 段 ， 如 遇 軍 方 演 習 ， 軍 方 設 有 聯 絡 官 全 程 進 駐 塔 台 掌 控 ， 現

有 作 業 規 範 應 足 以 確 保 航 機 飛 航 安 全 。  

( 四 ) 民 航 局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派 員 進 駐 ， 並 完 成 各 項 裝 備 設 施 之 檢 驗 。 恆 春 塔

台 人 員 亦 已 完 成 訓 練 並 取 得 證 照 ， 即 日 起 可 提 供 航 管 服 務 ， 民 航 局 之 飛 測 機 同 時 於

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完 成 恆 春 機 場 之 飛 測 ， 相 關 之 飛 航 程 序 及 設 施 均 符 合 飛 航 作 業 之

要 求 。 此 外 ， 民 航 局 亦 針 對 恆 春 機 場 各 項 空 側 設 施 ， 依 照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相 關 規 範 進

行 驗 證 ， 將 於 確 認 驗 證 通 過 後 ， 於 開 航 前 獲 頒 「 機 場 空 側 使 用 許 可 證 」 。  

( 五 ) 恆 春 機 場 開 航 後 將 由 華 信 、 立 榮 及 復 興 三 家 國 籍 航 空 公 司 共 同 營 運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及

台 中 往 返 恆 春 二 條 航 線 。 各 航 空 公 司 亦 已 積 極 辦 理 恆 春 機 場 駐 站 事 宜 ， 並 於 一 月 七

日 及 八 日 辦 理 詴 航 ， 於 取 得 航 線 證 書 後 ， 即 可 開 始 營 運 。  

二 、 有 關 航 站 大 廈 驗 收 啟 用 、 飛 航 程 序 擬 定 及 航 空 公 司 取 得 航 線 證 書 之 流 程 與 相 關 作 業 規

定  

( 一 ) 航 站 大 廈 驗 收 啟 用 之 流 程 與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 

１ 、 依 建 造 契 約 規 定 ， 航 空 站 土 木 建 築 標 工 程 應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完 工 ， 機 電

標 應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完 工 ， 經 完 工 勘 驗 及 通 過 飛 航 程 序 後 交 由 使 用 單 位

啟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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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恆 春 機 場 相 關 設 施 工 程 於 施 工 階 段 期 間 ， 無 論 材 料 設 備 進 場 前 之 書 面 審 查 與 到 場

驗 證 、 或 施 作 中 對 品 質 之 查 證 要 求 ， 至 完 成 後 之 相 關 測 詴 等 等 ， 皆 經 監 造 單 位 專

業 監 督 原 則 下 完 成 ， 就 機 場 整 體 設 施 而 言 ， 經 監 造 單 位 專 業 審 慎 評 估 施 工 廠 商 配

合 趕 工 最 大 能 力 範 圍 後 ， 事 前 推 估 應 可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上 旬 完 成 。  

３ 、 交 通 部 為 考 量 民 眾 能 於 農 曆 年 前 享 用 假 期 旅 遊 及 返 鄉 交 通 便 利 之 成 果 ， 乃 於 九 十

二 年 六 月 於 徵 求 工 程 業 管 單 位 專 業 評 估 意 見 結 果 後 ， 訂 下 要 求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上

旬 啟 用 之 時 限 ， 就 程 序 及 安 全 考 量 面 而 言 ， 該 局 係 依 「 民 用 機 場 認 證 規 定 」 、 「 民

用 機 場 認 證 作 業 程 序 」 及 「 民 用 機 場 設 計 暨 運 作 規 範 」 等 規 定 辦 理 驗 證 ， 對 機 場

設 施 逐 項 實 勘 查 核 ， 並 就 查 核 結 果 須 待 改 善 部 分 ， 即 時 要 求 施 工 權 責 單 位 速 予 修

正 ， 隨 即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及 七 日 舉 行 飛 測 及 航 空 公 司 詴 降 事 宜 。  

( 二 ) 飛 航 程 序 擬 定 之 流 程 與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 

１ 、 恆 春 機 場 為 一 目 視 機 場 ， 民 航 局 依 目 視 機 場 規 定 並 未 頒 訂 航 機 之 儀 器 離 場 及 進 場

程 序 ， 航 機 於 該 機 場 起 降 時 必 須 於 目 視 天 氣 情 況 許 可 下 ， 保 持 與 障 礙 物 安 全 之 隔

離 ， 依 規 定 目 視 天 氣 標 準 需 為 能 見 度 五 公 里 或 以 上 及 雲 高 為 一 、 五 ○ ○ 呎 或 以 上 。 

２ 、 為 使 前 往 恆 春 機 場 落 地 之 航 機 避 開 附 近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核 三 廠 之 限 航 區 ， 民 航 局 規

劃 兩 個 到 場 程 序 ， 航 機 接 收 台 南 西 港 或 恆 春 多 向 導 航 台 之 信 號 飛 至 HOWAN 處 ( 約 距

機 場 三 浬 ) 待 命 ， 在 目 視 天 氣 情 況 許 可 下 、 航 機 能 目 視 跑 道 時 始 許 可 繼 續 進 場 落

地 ； 另 規 劃 一 目 視 離 場 程 序 ， 航 機 起 飛 向 海 上 飛 行 爬 高 至 安 全 高 度 後 定 向 恆 春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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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導 航 台 ； 前 述 程 序 業 由 民 航 局 飛 測 機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實 施 飛 航 測 詴 ， 各 項

飛 測 檢 查 項 目 滿 意 ， 符 合 使 用 。 相 關 航 圖 已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送 飛 航 服 務 總 台 、

國 防 部 空 軍 總 司 令 部 ， 以 及 飛 航 恆 春 機 場 之 立 榮 、 華 信 、 復 興 三 家 航 空 公 司 。  

( 三 ) 航 空 公 司 取 得 航 線 證 書 之 流 程 與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 

    依 「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業 管 理 規 則 」 第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，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業 申 請 新 闢 或

增 加 航 線 ， 應 先 取 得 航 權 、 機 場 時 間 帶 或 起 降 額 度 後 ， 檢 附 相 關 文 件 申 請 民 航 局 核

轉 交 通 部 核 准 籌 辦 。 復 依 上 開 管 理 規 則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業 應 於 核 准 籌

辦 期 限 內 備 妥 航 空 器 ， 申 請 民 航 局 完 成 航 務 、 機 務 審 查 及 航 線 詴 航 合 格 後 ， 由 民 航

局 核 發 航 線 證 書 ， 始 得 營 業 ‧ ‧ ‧ 。  

三 、 恆 春 航 空 站 航 站 大 廈 工 程 之 興 建 緣 由 、 工 程 概 要 、 驗 收 過 程 與 缺 點 改 善 情 形  

( 一 ) 興 建 緣 由 （ 民 航 局 之 說 明 ）  

１ 、  該 機 場 早 期 稱 為 恆 春 五 里 亭 機 場 ， 原 為 空 軍 管 理 ， 自 日 據 時 代 即 已 興 建 ， 位 於 屏

東 縣 車 城 鄉 往 恆 春 鎮 之 屏 鵝 公 路 旁 ， 南 距 離 恆 春 城 約 五 公 里 ， 據 稱 早 年 恆 春 鎮 民

迎 送 親 友 都 在 距 城 五 里 之 地 方 ， 並 於 該 處 搭 草 棚 為 亭 ， 此 為 五 里 亭 名 稱 之 由 來 。  

２ 、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為 配 合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觀 光 事 業 之 推 展 ， 解 決 連 續 假 日 屏 鵝 公 路

之 塞 車 情 形 ， 提 供 赴 恆 春 半 島 觀 光 旅 遊 者 便 捷 之 運 輸 服 務 ， 計 畫 重 新 佈 設 既 有 之

機 場 場 面 及 航 站 設 施 ， 使 其 適 於 國 內 航 線 中 小 型 客 機 之 起 降 ， 故 自 七 十 八 年 七 月

起 即 依 據 地 方 政 府 要 求 進 行 恆 春 機 場 整 建 規 劃 ， 該 機 場 整 建 計 畫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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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審 查 通 過 ， 行 政 院 原 核 定 該 機 場 整 建 計

畫 執 行 期 間 自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至 九 十 年 六 月 ， 整 建 經 費 計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五 億 三 千

九 百 萬 元 ； 嗣 因 受 用 地 取 得 及 地 上 物 救 濟 金 提 撥 進 度 影 響 ， 工 程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

始 發 包 施 工 ， 契 約 工 期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； 行 政 院 復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四 日 核

定 將 完 成 期 限 展 延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。 復 查 航 空 站 主 體 工 程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通

過 屏 東 縣 消 防 局 消 防 設 備 安 全 查 驗 ， 並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； 該 航

空 站 開 航 啟 用 前 未 能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部 分 ， 僅 係 不 同 建 造 執 照 之 員 工 宿 舍 與 候 車 站

部 分 ， 惟 該 部 分 亦 已 於 同 月 十 六 日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。 恆 春 機 場 已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

日 由 陳 總 統 主 持 啟 航 儀 式 後 自 次 日 起 開 始 營 運 ， 目 前 核 定 由 華 信 航 空 公 司 、 復 興

航 空 公 司 、 立 榮 航 空 公 司 等 三 家 國 籍 航 空 公 司 分 別 飛 航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與 台 中 往 返

恆 春 航 線 ， 預 計 將 有 助 於 紓 解 屏 鵝 公 路 交 通 車 潮 ， 加 速 恆 春 半 島 觀 光 發 展 。 機 場

目 前 設 有 五 個 月 台 及 十 個 大 型 巴 士 停 車 格 ， 墾 丁 街 車 使 用 其 中 兩 個 月 台 行 駛 南 、

北 兩 線 ， 北 線 自 機 場 經 恆 春 至 墾 丁 各 飯 店 往 返 ， 南 線 自 機 場 經 恆 春 、 墾 丁 至 鵝 鑾

鼻 各 飯 店 往 返 ， 將 旅 客 於 班 機 起 飛 前 四 十 分 鐘 送 到 機 場 ， 班 機 到 達 時 亦 均 有 巴 士

在 乘 車 處 等 候 。 機 場 南 、 北 線 已 於 一 月 十 日 先 行 上 路 ， 其 餘 觀 光 路 線 延 至 三 月 底

全 部 上 路 。  

( 二 ) 工 程 概 要 （ 恆 春 機 場 帄 面 配 置 圖 詳 附 圖 一 ） ：  

１ 、 購 地 及 地 上 物 補 償 費 （ 進 出 口 道 路 購 地 、 未 登 錄 地 有 償 撥 用 及 補 助 縣 府 區 外 排 水



七  

 

設 施 經 費 ） 發 放 。  

２ 、 興 築 跑 道 乙 條 ， 長 度 一 、 七 ○ ○ 公 尺 ， 寬 度 三 十 公 尺 。  
３ 、 興 築 跑 道 與 停 機 坪 間 之 滑 行 道 乙 條 。  

４ 、 興 築 停 機 坪 面 積 約 一 二 、 六 ○ ○ 帄 方 公 尺 ， 可 供 三 架 中 小 型 客 機 使 用 。  

５ 、 興 建 航 空 站 及 塔 台 建 築 （ 含 建 築 、 水 電 、 空 調 、 通 信 設 施 及 氣 象 設 施 工 程 ） ， 總 面

積 約 五 、 一 三 ○ 帄 方 公 尺 。  

６ 、 興 建 停 車 場 乙 座 可 供 排 班 計 程 車 二 十 四 輛 、 自 用 小 客 車 四 十 九 輛 、 自 用 小 客 車 殘

障 車 位 二 輛 、 中 型 巴 士 四 輛 、 大 型 巴 士 十 輛 、 及 自 用 機 車 五 十 二 輛 停 放 。  

７ 、 興 建 員 工 宿 舍 二 層 建 物 乙 棟 計 二 十 四 間 ， 樓 地 板 面 積 約 六 五 ○ 帄 方 公 尺 。  

８ 、 景 觀 綠 化 工 程 。  

９ 、 環 境 監 測 工 程 。  

( 三 ) 旅 客 服 務 設 施  

１ 、 服 務 台 ： 恆 春 站 及 屏 東 縣 政 府 各 設 置 服 務 台 乙 處 ， 提 供 旅 客 旅 遊 諮 詢 、 廣 播 尋 人 、

失 物 協 尋 、 代 售 電 話 卡 、 郵 票 及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。  

２ 、 飛 航 顯 示 看 板 ： 設 置 離 到 站 飛 航 顯 示 看 板 各 乙 面 ， 提 供 航 機 離 到 站 作 業 動 態 資 訊

服 務 。  

３ 、 餐 飲 服 務 ： 一 樓 外 候 機 室 由 凱 撒 大 飯 店 設 置 簡 易 餐 廳 供 應 中 西 式 簡 餐 、 咖 啡 、 飲

料 等 ， 三 月 下 旬 計 畫 開 始 營 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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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、 飲 料 自 動 販 賣 機 ： 內 外 候 機 室 各 設 置 飲 料 自 動 販 賣 機 乙 台 ， 提 供 二 十 四 小 時 飲 料

服 務 。  
５ 、 租 車 服 務 ： 設 置 租 車 櫃 檯 乙 處 ， 以 提 供 便 捷 租 車 服 務 。  

６ 、 消 救 服 務 ： 配 有 消 防 車 二 輛 及 照 明 車 乙 輛 ， 並 統 合 鄰 近 消 防 隊 及 醫 院 ， 以 發 揮 搶

救 最 大 效 能 並 使 災 害 減 至 最 低 。  

( 四 ) 驗 收 過 程 與 缺 點 改 善 情 形  

    查 航 空 站 主 體 工 程 及 塔 台 作 業 室 相 關 設 施 之 建 造 執 照 為 九 十 年 十 月 五 日 屏 工 建

（ 恆 ） 字 第 二 七 一 四 號 ， 由 鼎 耀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承 建 ， 開 工 日 期 為 九 十 一 年 四 月

十 二 日 ；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查 驗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通 過 ， 使 用 執 照 於 九 十 三 年

一 月 六 日 取 得 ， 文 號 為 屏 建 管 （ 恆 ） 字 第 九 四 六 九 號 。 另 有 關 航 空 站 員 工 宿 舍 及 候

車 站 之 建 造 執 照 為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屏 建 管 （ 恆 ） 字 第 一 四 六 七 號 ， 由 佳 鼎 營

造 有 限 公 司 承 建 ， 開 工 日 期 為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；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查 驗 於 九 十 二 年

十 二 月 三 十 日 通 過 ， 使 用 執 照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取 得 ， 文 號 為 屏 建 管 （ 恆 ） 字

第 一 四 六 七 號 。 復 查 前 開 建 造 執 照 及 使 用 執 照 核 發 過 程 中 經 查 尚 能 依 法 核 辦 ， 其 間

僅 曾 因 塔 台 作 業 樓 層 高 度 及 結 構 變 更 與 因 地 籍 重 測 后 之 面 積 地 號 變 更 ， 辦 理 過 二 次

變 更 設 計 。 前 開 土 木 建 築 標 工 程 業 已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八 日 完 成 完 工 初 步 勘 驗 程 序 ，

目 前 正 由 監 造 單 位 辦 理 竣 工 圖 及 結 算 數 量 審 核 作 業 ， 迄 未 完 成 正 式 驗 收 程 序 。  

四 、 恆 春 機 場 預 售 機 位 與 正 式 啟 用 後 營 運 狀 況 與 開 航 之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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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依 據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份 核 定 班 表 ，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航 線 每 日 應 飛 航 來 回 各 三 架 次 ， 台 中

往 返 恆 春 航 線 則 為 每 日 飛 航 來 回 各 二 架 次 。  

( 二 )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份 恆 春 航 線 應 飛 二 一 ○ 架 次 ， 取 消 一 一 六 架 次 ， 取 消 率 為 五 五 ‧ 二 四

％ ， 其 中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航 線 因 乘 客 稀 少 ， 自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即 全 面 停 航 。 二 月 份 恆

春 航 線 應 飛 七 十 六 架 次 ， 取 消 三 十 二 架 次 ， 取 消 率 為 四 二 ‧ 一 ％ 。 三 月 份 恆 春 航 線

應 飛 七 十 八 架 次 ， 取 消 二 十 七 架 次 ， 取 消 率 為 三 四 ‧ 六 ％ ， 班 機 取 消 原 因 除 天 候 因

素 及 少 數 機 件 故 障 、 地 勤 原 因 外 ， 主 要 係 因 訂 位 乘 客 太 少 而 取 消 。 （ 恆 春 機 場 九 十

三 年 一 月 十 日 開 航 日 起 至 三 月 底 營 運 狀 況 表 詳 附 表 一 ）  

( 三 ) 民 航 局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八 日 核 發 立 榮 、 華 信 二 家 航 空 公 司 之 台 北 ／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航

線 及 復 興 航 空 公 司 之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航 線 之 航 線 證 書 。  

( 四 ) 由 於 機 位 之 確 認 及 機 票 之 銷 售 開 立 須 於 獲 核 發 航 線 證 書 後 始 得 進 行 ， 故 三 家 公 司 雖

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接 受 旅 客 詢 問 及 預 約 登 記 機 位 ， 惟 均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

八 日 接 獲 民 航 局 核 發 航 線 證 書 後 始 將 原 先 預 約 登 記 之 資 料 轉 為 確 定 訂 位 資 料 ， 並 通

知 旅 客 ， 另 機 票 預 售 作 業 亦 於 獲 民 航 局 核 發 航 線 證 書 後 始 予 辦 理 。  

五 、 有 關 季 風 、 候 鳥 遷 徙 、 軍 方 演 習 與 打 靶 及 週 邊 高 立 物 等 對 於 恆 春 機 場 飛 航 安 全 之 影 響

分 析 （ 參 照 交 通 部 民 航 局 委 託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大 氣 科 學 研 究 所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完 成 之 「 影

響 恆 春 機 場 飛 航 安 全 之 氣 象 因 素 調 查 與 風 險 評 估 」 期 末 報 告 ）  

( 一 ) 季 風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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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強 風 發 生 機 率  

( １ ) 東 北 季 風 期 間 ， 二 分 鐘 帄 均 側 風 與 十 分 鐘 帄 均 側 風 等 於 及 大 於 二 十 kt 之 出 現 頻

率 有 顯 著 日 夜 變 化 。 二 分 鐘 帄 均 側 風 等 於 及 大 於 二 十 kt 之 最 大 發 生 機 率 於 二

月 正 午 ， 約 達 二 十 八 ％ ； 等 於 及 大 於 三 十 kt 之 最 大 發 生 機 率 在 四 月 午 前 十 一

時 ， 約 一 ‧ 二 ％ 。 十 分 鐘 帄 均 側 風 等 於 及 大 於 二 十 kt 之 最 大 發 生 機 率 在 二 月

午 後 一 時 ， 約 三 十 ％ ； 各 月 皆 無 等 於 及 大 於 30kt 之 出 現 機 率 。  

( ２ ) 等 於 及 大 於 二 十 kt 之 五 十 度 側 風 ， 最 大 發 生 機 率 在 一 月 ， 約 ○ ‧ 六 ％ 。 機 場 範

圍 內 水 帄 風 切 發 生 機 率 極 低 ， 約 在 ○ ‧ 三 ％ 以 下 。 落 山 風 發 生 期 間 ， 其 近 地 層

一 公 里 以 下 可 能 有 中 度 偶 發 性 強 烈 晴 空 亂 流 。  

２ 、 因 應 對 策  

( １ ) 冬 季 恆 春 半 島 落 山 風 發 生 時 ， 主 要 之 天 氣 型 態 有 三 類 （ 強 寒 潮 、 高 壓 出 海 、 熱

帶 擾 動 ） ， 各 類 型 臺 灣 地 區 附 近 綜 觀 尺 度 之 氣 壓 梯 度 很 強 ， 可 利 用 綜 觀 天 氣 形

勢 合 理 預 報 落 山 風 之 發 生 。  

( ２ ) 落 山 風 發 生 時 可 由 機 場 即 時 天 氣 觀 測 資 料 判 定 ， 適 時 提 供 管 制 航 機 人 員 參 考 以

確 保 飛 安 。  

( 二 ) 候 鳥 遷 徙 ：  

１ 、 鷺 科 之 黃 頭 鷺 、 小 白 鷺 ， 全 年 度 皆 可 出 現 。 如 「 黃 頭 鷺 」 夏 候 鳥 族 群 在 機 場 西 側

農 作 區 群 聚 時 ， 將 影 響 飛 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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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猛 禽 類 之 「 魚 鷹 」 個 體 ， 全 年 度 皆 可 出 現 ， 渡 冬 「 紅 隼 」 及 偶 見 之 「 遊 隼 」 ， 如 出

現 在 上 、 下 滑 道 空 域 內 ， 將 影 響 飛 安 。 過 境 猛 禽 「 赤 腹 鷹 」 和 「 灰 面 鵟 鷹 」 兩 大

族 群 ， 對 本 機 場 影 響 極 微 。  
３ 、 雁 鴨 科 鳥 類 族 群 在 春 、 秋 遷 徙 季 節 ， 如 經 由 機 場 帄 坦 谷 地 出 海 或 飛 往 龍 鑾 潭 ， 對

航 空 器 之 飛 安 將 有 影 響 。 惟 該 場 開 場 時 段 （ 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二 時 ） 並 非 雁 鴨 科 活

動 之 主 要 時 間 。  

４ 、 百 靈 科 之 小 雲 雀 為 全 國 機 場 最 常 見 鳥 種 ， 此 地 亦 有 少 量 分 佈 ， 此 類 鳥 種 對 螺 旋 槳

航 空 器 影 響 不 大 。  

５ 、 夏 候 鳥 「 家 燕 」 五 月 份 北 遷 及 九 月 份 南 返 時 ， 每 天 黃 昏 經 常 在 恒 春 鎮 上 群 聚 數 量

高 達 數 千 隻 至 近 萬 隻 ， 尚 待 評 估 白 晝 時 段 是 否 會 影 響 五 公 里 外 之 機 場 飛 安 。  

６ 、 鷸 科 之 「 黑 腹 濱 鷸 」 、 「 小 環 頸 」 或 「 東 方 環 頸 」 等 冬 候 鳥 族 群 ， 開 場 時 段 應 由 塔

台 保 持 警 覺 ， 可 降 低 影 響 飛 安 機 率 。  

７ 、 鳩 鴿 科 鳥 種 並 不 喜 歡 在 此 風 強 區 域 棲 生 ， 數 量 有 限 。 惟 發 現 鳩 鴿 科 鳥 類 在 機 場 範

圍 內 活 動 時 ， 一 定 要 請 航 警 設 法 驅 除 ， 避 免 造 成 群 聚 之 初 始 誘 因 。  

８ 、 跑 道 西 北 側 （ 航 站 大 廈 斜 對 面 ） 圍 牆 內 ， 有 一 大 片 尚 未 整 理 之 芒 草 、 灌 叢 與 雜 木

林 區 域 ， 建 議 儘 早 整 帄 植 草 ， 以 免 吸 引 各 類 脊 椎 動 物 躲 藏 其 中 ， 影 響 三 二 跑 道 頭

飛 安 。  

９ 、 空 軍 總 部 委 託 軍 備 局 二 ○ 四 廠 開 發 之 音 爆 彈 驅 鳥 系 統 ， 未 來 將 適 合 該 機 場 防 制 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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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 使 用 。 同 時 ， 航 站 周 圍 植 樹 ， 將 依 照 建 議 儘 量 購 買 成 樹 轉 植 ， 並 避 免 採 用 容 易

誘 鳥 之 榕 科 樹 種 。  
１ ０ 、 近 年 來 受 全 球 暖 化 及 聖 嬰 年 影 響 ， 候 鳥 遷 徙 時 間 一 直 在 變 ， 族 群 結 構 及 數 量 變

化 亦 大 ， 民 航 局 當 持 續 追 蹤 、 落 實 防 制 鳥 擊 作 為 。  

( 三 ) 軍 方 演 習 與 打 靶 ：  

１ 、 民 航 局 為 提 供 恆 春 機 場 飛 航 服 務 ， 於 規 劃 該 機 場 之 航 線 時 ， 即 考 慮 保 力 山 以 及 赤

牛 嶺 至 海 口 山 二 處 火 炮 射 擊 區 均 位 於 恆 春 機 場 東 面 ， 故 航 機 起 降 均 使 用 西 航 線 向

西 脫 離 。  

２ 、 為 確 保 飛 航 安 全 ， 民 航 局 協 調 國 防 部 同 意 ， 恆 春 機 場 之 營 運 ， 以 不 同 時 段 規 範 射

擊 與 民 航 機 飛 航 以 為 區 隔 ， 民 航 機 飛 航 時 段 分 配 情 形 如 下 ：  

( １ ) 週 二 至 週 四 ： 每 日 自 十 一 時 至 十 四 時 ； 以 及 十 六 時 至 終 昏 。  

( ２ ) 週 五 自 十 一 時 至 週 一 之 十 四 時 持 續 開 放 ； 以 及 週 一 ： 自 十 六 時 至 終 昏 。  

３ 、 此 外 ， 保 力 山 以 及 赤 牛 嶺 至 海 口 山 二 處 火 炮 射 擊 實 施 前 ， 均 發 布 飛 航 公 告 週 知 各

航 空 公 司 及 相 關 單 位 ， 射 擊 單 位 並 派 有 協 調 官 於 恆 春 塔 台 ， 以 為 緊 急 處 置 之 協 調

聯 繫 窗 口 ， 其 作 業 除 依 據 「 國 軍 實 彈 射 擊 通 報 作 業 程 序 及 彈 藥 處 理 要 點 」 執 行 外 ，

總 台 並 與 射 擊 單 位 簽 訂 協 議 書 以 律 定 雙 方 權 責 。  

( 四 ) 週 邊 高 立 物 ： 恆 春 機 場 附 近 之 核 三 廠 限 航 區 原 已 公 告 於 該 區 飛 航 指 南 ， 另 一 四 跑 道

頭 煙 囪 及 三 二 跑 道 頭 兩 棟 建 築 物 之 顯 著 障 礙 物 ， 民 航 局 除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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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布 障 礙 物 飛 航 公 告 外 ， 並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納 入 飛 航 指 南 恆 春 機 場 修 訂 資 料

中 ， 提 醒 駕 駛 員 注 意 。  

( 五 ) 有 關 東 北 季 風 造 成 之 落 山 風 及 週 邊 高 立 物 對 於 該 機 場 飛 航 安 全 影 響 ， 所 採 措 施 如 下 ： 
１ 、 依 據 航 空 器 飛 航 作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一 百 五 十 條 規 定 ， 民 航 局 或 航 空 器 使 用 人 得 依 機

場 或 航 路 之 環 境 因 素 ， 指 定 其 為 特 殊 機 場 或 特 殊 航 路 。 駕 駛 員 除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之

一 ， 航 空 器 使 用 人 不 得 派 遣 其 擔 任 飛 航 該 特 殊 航 路 或 特 殊 機 場 之 機 長 任 務 ：  

( １ ) 應 於 最 近 十 二 個 月 內 至 少 一 次 於 駕 駛 艙 或 模 擬 機 中 擔 任 駕 駛 員 、 觀 察 員 。  

( ２ ) 由 已 取 得 資 格 之 飛 航 教 師 、 檢 定 駕 駛 員 帶 飛 該 特 殊 航 路 或 於 該 特 殊 機 場 完 成 起

降 。  

( ３ ) 完 成 經 民 航 局 核 准 之 詳 盡 圖 文 說 明 之 機 場 及 航 路 訓 練 課 程 。  

２ 、 民 航 局 考 量 恆 春 機 場 之 環 境 因 素 ， 為 確 保 飛 航 安 全 ， 已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以 標

準 一 字 第 九 三 ○ ○ ○ ○ 四 二 五 ○ 號 函 ， 發 布 恆 春 機 場 為 特 殊 機 場 ， 明 訂 本 機 場 以

固 定 翼 機 飛 航 時 ， 不 得 實 施 特 種 目 視 飛 航 。  

３ 、 依 據 航 空 器 飛 航 作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有 關 不 良 天 候 飛 航 作 業 規 定 （ 詳 該

規 則 附 錄 十 一 ） ：  

( １ ) 不 良 天 候 係 指 颱 風 、 雷 雨 、 地 面 強 風 （ 每 小 時 風 速 三 十 四 kt 以 上 ） 、 颮 線 、 絕

對 高 度 二 、 ○ ○ ○ 呎 以 下 低 空 風 切 、 影 響 目 的 地 及 備 降 機 場 選 定 之 低 雲 幕 或 低

能 見 度 、 中 度 或 嚴 重 空 中 結 冰 、 冰 雹 、 下 雪 、 凍 雨 、 冰 霧 或 冰 淞 、 嚴 重 或 強 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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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 流 （ 含 晴 空 亂 流 及 山 岳 波 ） 、 火 山 灰 、 沙 爆 或 塵 爆 及 不 可 預 測 之 天 氣 突 變 ，

導 致 低 於 該 機 場 之 飛 航 限 度 ， 或 道 面 污 染 ， 無 法 使 用 跑 道 或 嚴 重 影 響 航 空 器 操

縱 及 性 能 之 天 候 及 上 述 任 一 或 一 型 以 上 多 重 混 合 型 狀 況 。  

( ２ ) 航 空 器 使 用 人 應 訂 定 接 收 傳 遞 氣 象 資 料 作 業 程 序 及 不 良 天 候 下 各 項 操 作 程 序 、

操 作 限 度 規 定 及 訓 練 計 畫 ， 以 確 保 其 人 員 及 飛 航 組 員 於 飛 航 中 及 緊 急 情 況 時 之

各 種 操 作 程 序 符 合 飛 航 手 冊 、 航 務 手 冊 、 操 作 手 冊 及 其 他 與 適 航 有 關 文 件 之 規

定 。  

４ 、 立 榮 、 華 信 、 復 興 等 三 家 航 空 公 司 起 降 恆 春 機 場 ， 續 維 持 經 民 航 局 核 准 之 最 大 側

風 限 度 （ 含 陣 風 ） ， 不 分 機 型 其 乾 跑 道 為 二 十 五 kt/ 時 、 濕 滑 跑 道 為 二 十 kt/ 時 ，

並 依 特 殊 機 場 規 定 加 強 派 遣 作 業 ， 爾 後 再 檢 討 。  

５ 、 起 降 恆 春 機 場 之 濕 滑 跑 道 定 義 ， 請 立 榮 、 華 信 、 復 興 等 三 家 航 空 公 司 飛 航 組 員 從

嚴 認 定 ， 以 確 保 安 全 。  

６ 、 立 榮 、 華 信 、 復 興 等 三 家 航 空 公 司 續 於 模 擬 機 年 度 複 訓 時 ， 落 實 並 強 化 飛 航 組 員

最 大 側 風 限 度 起 降 之 訓 練 。  

六 、 恆 春 航 空 站 組 織 編 制 與 開 航 前 實 務 訓 練 情 形  

( 一 ) 組 織 編 制 與 工 作 人 員 配 置 情 形  

    依 據 行 政 院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院 授 人 力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五 六 三 一 九 號 函 核

定 ， 恆 春 航 空 站 人 員 配 置 情 形 為 主 任 一 人 、 航 務 員 二 人 、 工 務 員 一 人 、 組 員 一 人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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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 工 五 人 （ 含 消 防 技 工 四 人 ） 。  

( 二 ) 恆 春 航 空 站 開 航 前 實 務 訓 練 情 形  
１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實 施 人 員 「 民 用 機 場 空 側 設 施 及 作 業 」 訓 練 。  

２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站 主 任 進 駐 運 作 。  

３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航 務 員 兩 人 進 駐 ， 實 地 運 作 航 務 事 宜 。  

４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工 務 員 一 人 進 駐 ， 執 行 各 項 設 施 運 作 與 維 護 督 導 。  

５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組 員 一 人 辦 理 各 項 物 品 採 購 及 發 包 作 業 。  

６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消 防 技 工 四 人 進 駐 ， 實 施 各 項 消 防 實 務 演 練 。  

７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新 進 消 防 技 工 二 人 進 駐 ， 進 行 職 前 實 務 訓 練 。  

８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技 工 一 人 進 駐 ， 協 助 辦 理 各 項 設 施 管 理 等 業 務 。  

七 、 關 於 恆 春 航 空 站 取 得 建 造 執 照 、 通 過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查 驗 與 獲 發 使 用 執 照 情 形  

( 一 ) 恆 春 機 場 建 築 用 地 地 號 原 為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貓 子 坑 段 一 二 六 、 一 二 九 之 二 、 一 三 一 之

七 、 四 二 六 地 號 等 四 筆 ， 重 測 後 編 為 新 厝 段 一 二 三 、 一 一 四 、 一 四 九 、 一 一 五 地 號 ，

土 地 編 定 使 用 類 別 為 「 特 定 目 的 事 業 用 地 」 ， 其 取 得 建 造 執 照 、 通 過 消 防 安 全 設 備

查 驗 與 獲 發 使 用 執 照 情 形 如 后 ：  

１ 、 航 空 站 主 體 工 程 及 塔 台 作 業 室 相 關 設 施 之 建 造 執 照 為 九 十 年 十 月 五 日 屏 工 建 （ 恆 ）

字 第 二 七 一 四 號 ，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查 驗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通 過 ， 使 用 執 照

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取 得 ， 文 號 為 屏 建 管 （ 恆 ） 字 第 九 四 六 九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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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航 空 站 員 工 宿 舍 及 候 車 站 之 建 造 執 照 為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屏 建 管 （ 恆 ） 字 第

一 四 六 七 號 ，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查 驗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通 過 ， 使 用 執 照 於 九 十

三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取 得 ， 文 號 為 屏 建 管 （ 恆 ） 字 第 一 四 六 七 號 。  

( 二 ) 復 查 前 開 建 造 執 照 及 使 用 執 照 核 發 過 程 中 經 查 尚 能 依 法 核 辦 ， 其 間 僅 曾 因 塔 台 作 業

樓 層 高 度 及 結 構 變 更 與 因 地 籍 重 測 后 之 面 積 地 號 變 更 ， 辦 理 過 二 次 變 更 設 計 。  

八 、 恆 春 機 場 啟 航 後 觀 光 遊 憩 配 合 措 施 及 屏 東 縣 政 府 請 求 協 助 事 項 ：  

( 一 ) 為 配 合 恆 春 機 場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啟 用 ， 屏 東 縣 政 府 特 別 向 恆 春 航 空 站 商 借 場 地 ，

並 向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爭 取 經 費 ， 於 航 站 大 廈 內 設 置 恆 春 機 場 旅 遊 服 務 中 心 ， 提 供 恆 春

半 島 豐 富 之 觀 光 資 源 及 旅 遊 資 訊 服 務 ， 未 來 將 朝 農 特 產 品 代 訂 及 運 送 機 制 等 更 多 元

化 功 能 邁 進 ， 讓 遊 客 玩 的 輕 鬆 、 買 得 方 便 。  

( 二 ) 為 迎 接 恆 春 機 場 啟 用 ， 行 銷 新 機 場 、 新 航 線 ，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恆 春 機 場 啟 航 起 ，

前 三 千 名 搭 機 至 恆 春 半 島 旅 遊 之 遊 客 ， 縣 府 特 別 贈 送 黑 珍 珠 禮 盒 、 洋 蔥 禮 盒 、 風 鈴

季 門 票 及 紀 念 品 等 好 禮 ， 凡 憑 來 程 登 機 證 、 身 分 文 件 及 旅 遊 證 明 即 可 至 恆 春 機 場 旅

遊 服 務 中 心 ， 登 記 領 取 風 鈴 季 門 票 及 紀 念 品 ， 並 於 回 程 時 領 取 黑 珍 珠 及 洋 蔥 禮 盒 。  

( 三 ) 為 提 高 乘 客 信 心 ， 穩 定 恆 春 機 場 航 線 班 次 ， 避 免 因 搭 乘 率 不 佳 而 停 飛 ， 由 屏 東 縣 政

府 補 貼 淡 季 之 損 失 ， 結 合 航 空 公 司 及 旅 遊 業 者 合 作 推 出 「 “ 近 „ 行 恆 春 、 盡 情 遨 遊 」

專 案 。 約 定 每 日 固 定 飛 行 台 北 、 恆 春 往 返 一 班 次 ， 週 五 及 週 日 兩 班 次 ， 一 週 計 九 班

次 ， 俾 每 日 都 固 定 有 班 機 飛 駛 ， 以 利 乘 客 搭 乘 ， 提 高 乘 客 的 信 心 ， 穩 定 恆 春 機 場 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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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 班 次 ， 讓 更 多 國 人 體 驗 便 捷 質 優 之 旅 遊 方 式 ， 促 進 屏 東 觀 光 產 業 之 發 展 。 此 外 ，

為 照 顧 屏 東 鄉 親 、 在 屏 東 工 作 之 外 地 人 及 至 屏 東 旅 遊 之 觀 光 客 ， 屏 東 縣 政 府 更 商 請

旅 遊 業 者 配 合 優 惠 價 及 促 銷 價 （ 約 八 折 ） ， 帶 動 安 排 搭 機 前 往 恆 春 地 區 之 人 潮 。  

( 四 ) 請 求 協 助 事 項 ：  

１ 、 增 加 交 叉 跑 道 讓 小 飛 機 在 起 降 時 避 免 受 到 落 山 風 側 風 的 影 響 。  

２ 、 加 長 機 場 跑 道 ， 以 便 起 降 大 型 飛 機 ， 吸 引 國 際 旅 客 直 飛 恆 春 半 島 ， 開 發 墾 丁 國 際

旅 遊 市 場 。  

３ 、 機 場 目 前 為 目 測 起 降 機 場 ， 應 增 設 夜 視 及 導 航 設 備 ， 確 保 飛 航 穩 定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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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 、 調 查 意 見 ：  
一 、 恆 春 航 空 站 於 正 式 開 航 啟 用 前 ， 雖 已 取 得 建 築 使 用 執 照 與 飛 航 相 關 證 照 ， 惟 其 土 木 建

築 標 工 程 卻 在 開 航 啟 用 前 二 日 始 完 成 完 工 初 驗 作 業 ， 但 尚 未 完 成 正 式 驗 收 程 序 ， 「 機

場 空 側 使 用 許 可 證 」 亦 於 開 航 啟 用 當 日 始 取 得 ； 又 該 機 場 在 正 式 開 航 啟 用 後 載 客 率 偏

低 ， 航 次 取 消 率 則 偏 高 ，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（ 下 稱 民 航 局 ） 洵 有 加 以 檢 討 改 進 之 必 要 。 

( 一 ) 查 民 用 機 場 啟 用 前 之 跑 、 滑 道 及 場 面 設 備 等 空 側 設 施 ， 應 依 照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(ICAO)

標 準 與 民 航 局 訂 頒 之 「 民 用 機 場 設 計 暨 運 作 規 範 」 辦 理 規 劃 設 計 ， 並 依 「 民 用 機 場

認 證 規 定 」 、 「 民 用 機 場 認 證 作 業 程 序 」 等 規 定 完 成 飛 航 測 詴 與 航 路 測 詴 ， 取 得 「 機

場 空 側 使 用 許 可 證 」 ； 機 場 航 空 站 大 厦 與 旅 客 候 車 站 等 公 共 建 築 ， 除 應 依 建 築 法 規

定 取 得 建 築 執 照 與 使 用 執 照 外 ， 並 應 於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前 通 過 消 防 設 備 查 驗 。 復 依 「 民

用 航 空 運 輸 業 管 理 規 則 」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業 營 運 前 ， 應 申 請 民 航 局 完

成 航 務 、 機 務 審 查 及 航 線 詴 航 合 格 後 ， 由 民 航 局 核 發 航 線 證 書 ， 始 得 營 業 。  

( 二 ) 查 恆 春 機 場 位 於 屏 東 縣 車 城 鄉 往 恆 春 鎮 之 屏 鵝 公 路 旁 ， 南 距 恆 春 城 約 五 公 里 ， 日 據

時 代 即 已 興 建 ， 早 期 稱 為 恆 春 五 里 亭 機 場 ， 台 灣 光 復 後 交 由 空 軍 管 理 。 鑒 於 墾 丁 國

家 公 園 為 屏 東 縣 最 富 盛 名 之 觀 光 遊 憩 資 源 ， 同 時 亦 為 台 灣 地 區 旅 遊 強 度 最 高 之 國 家

公 園 ， 每 年 遊 客 旅 次 量 高 達 四 百 萬 人 次 ， 由 台 灣 各 地 欲 往 恆 春 地 區 或 墾 丁 國 家 公 園

旅 遊 之 旅 客 ， 無 論 經 由 高 速 公 路 、 鐵 路 、 小 港 機 場 或 屏 東 機 場 等 途 徑 ， 均 徒 增 旅 客

轉 乘 交 通 工 具 之 困 擾 ， 耗 費 寶 貴 旅 途 時 間 ， 故 民 航 局 自 七 十 八 年 七 月 起 即 依 據 中 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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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地 方 民 意 要 求 進 行 恆 春 機 場 整 建 規 劃 ， 該 機 場 整 建 計 畫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經 行 政 院 環

境 保 護 署 於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審 查 通 過 ， 行 政 院 原 核 定 該 機 場 整 建 計 畫 執 行 期 間

自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至 九 十 年 六 月 ， 嗣 因 受 用 地 取 得 及 地 上 物 補 償 與 救 濟 金 提 撥 進 度 落

後 影 響 ， 爰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四 日 再 次 核 定 將 完 成 期 限 展 延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。  

( 三 ) 復 查 恆 春 航 空 站 主 體 工 程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通 過 屏 東 縣 消 防 局 消 防 設 備 安

全 查 驗 ， 並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由 屏 東 縣 政 府 核 發 使 用 執 照 。 該 航 空 站 開 航 啟 用 前

未 能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部 分 ， 僅 係 不 同 建 造 執 照 之 員 工 宿 舍 與 候 車 站 部 分 ， 惟 該 部 分 使

用 執 照 亦 已 於 同 年 月 十 六 日 取 得 。 另 有 關 各 類 飛 航 證 照 部 分 ， 民 航 局 與 預 計 飛 航 之

航 空 公 司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至 七 日 密 集 進 行 各 類 飛 航 測 詴 與 航 路 測 詴 后 ， 亦 分 別

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八 日 及 十 日 取 得 航 線 證 書 與 「 機 場 空 側 使 用 許 可 證 」 ， 機 場 跑 滑 道

及 場 面 設 施 亦 已 符 合 「 民 用 機 場 認 證 規 定 」 、 「 民 用 機 場 認 證 作 業 程 序 」 及 「 民 用

機 場 設 計 暨 運 作 規 範 」 。  

( 四 ) 惟 查 交 通 部 民 航 局 為 達 到 其 所 宣 布 之 開 航 日 啟 用 恆 春 機 場 之 目 標 ， 於 倉 卒 趕 工 下 ，

其 土 木 建 築 標 工 程 卻 至 開 航 啟 用 前 二 日 始 完 成 完 工 初 驗 作 業 ， 惟 尚 未 完 成 正 式 驗 收

程 序 ， 「 機 場 空 側 使 用 許 可 證 」 亦 於 開 航 啟 用 當 日 始 取 得 。  

( 五 ) 再 查 恆 春 機 場 在 正 式 開 航 啟 用 後 ， 其 航 線 載 客 率 偏 低 ， 依 附 表 一 統 計 顯 示 ， 恆 春 航

線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正 式 開 放 民 航 營 運 日 起 ， 迄 至 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， 台 北

往 返 恆 春 航 線 每 月 之 載 客 率 均 未 達 四 十 七 ％ ；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航 線 則 僅 為 十 六 ‧ 七 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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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三 月 份 則 全 面 停 航 ； 至 於 航 次 取 消 率 ，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航 線 一 至 三 月 帄 均 為 四 十

一 ‧ 五 ％ ；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航 線 僅 一 月 停 航 率 即 高 達 八 十 五 ‧ 七 ％ 。  

( 六 ) 綜 上 ， 民 航 局 對 於 輕 率 宣 布 恆 春 機 場 開 航 啟 用 日 期 所 採 各 項 應 急 措 施 與 作 為 ， 雖 尚

未 發 現 有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情 事 ， 惟 對 於 土 木 建 築 工 程 尚 未 完 成 正 式 驗 收 程 序 、 載

客 率 偏 低 、 航 次 取 消 率 偏 高 等 缺 失 ， 以 及 其 它 可 能 導 致 民 眾 飛 航 安 全 疑 慮 （ 諸 如 ：

落 山 風 影 響 、 候 鳥 遷 移 潮 、 跑 道 頭 之 高 立 障 礙 物 、 軍 方 演 習 等 飛 航 障 礙 疑 慮 ） 、 政

府 與 業 者 投 資 效 益 不 彰 等 問 題 ， 洵 有 加 以 檢 討 改 進 之 必 要 。  

二 、 屏 東 縣 政 府 為 促 進 恆 春 地 區 航 空 旅 遊 發 展 ， 加 速 吸 引 觀 光 人 潮 ， 建 議 增 設 交 叉 跑 道 、

延 長 機 場 跑 道 長 度 ， 並 添 加 夜 視 及 導 航 設 備 提 升 為 儀 降 機 場 等 各 節 ， 交 通 部 宜 於 兼 顧

地 方 需 求 與 經 濟 效 益 及 機 場 範 圍 限 制 與 飛 航 安 全 之 條 件 下 ， 督 促 民 航 局 審 慎 評 估 其 可

行 性 后 儘 速 研 復 。  

( 一 ) 查 屏 東 縣 政 府 為 配 合 恆 春 機 場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之 啟 用 ， 向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爭 取 經 費

於 恆 春 航 空 站 內 設 置 恆 春 機 場 旅 遊 服 務 中 心 ， 提 供 恆 春 半 島 豐 富 之 觀 光 資 源 及 旅 遊

資 訊 服 務 ， 未 來 並 將 朝 農 特 產 品 代 訂 及 運 送 機 制 等 更 多 元 化 功 能 邁 進 ， 讓 遊 客 玩 的

輕 鬆 、 買 得 方 便 。 復 為 行 銷 新 機 場 、 新 航 線 ， 並 致 贈 前 三 千 名 搭 機 至 恆 春 半 島 旅 遊

之 遊 客 黑 珍 珠 禮 盒 、 洋 蔥 禮 盒 、 風 鈴 季 門 票 及 紀 念 品 等 好 禮 。 復 為 提 高 乘 客 信 心 ，

穩 定 恆 春 機 場 航 線 班 次 ， 避 免 因 搭 乘 率 不 佳 而 停 飛 ， 屏 東 縣 政 府 亦 補 貼 淡 季 之 損 失 ，

結 合 航 空 公 司 及 旅 遊 業 者 合 作 推 出 「 “ 近 „ 行 恆 春 、 盡 情 遨 遊 」 專 案 ， 約 定 每 日 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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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飛 行 台 北 、 恆 春 往 返 一 班 次 ， 週 五 及 週 日 兩 班 次 ， 一 週 計 九 班 次 ， 讓 更 多 國 人 體

驗 便 捷 質 優 之 旅 遊 方 式 ， 促 進 屏 東 觀 光 產 業 之 發 展 。 此 外 更 將 開 行 墾 丁 街 車 ， 來 回

繞 行 恆 春 航 空 站 與 墾 丁 各 大 飯 店 之 間 ， 方 便 搭 機 前 往 觀 光 之 旅 客 。  

( 二 ) 惟 屏 東 縣 政 府 為 促 進 恆 春 地 區 航 空 旅 遊 發 展 ， 加 速 吸 引 觀 光 人 潮 ， 認 為 目 前 恆 春 機

場 飛 航 環 境 仍 有 改 善 之 需 要 ， 經 提 出 增 設 交 叉 跑 道 俾 減 輕 中 小 型 飛 機 起 降 時 受 落 山

風 與 側 風 之 影 響 ； 延 長 機 場 跑 道 長 度 以 便 起 降 大 型 航 機 ， 俾 能 吸 引 國 際 旅 客 直 飛 恆

春 半 島 ； 並 添 加 夜 視 及 導 航 設 備 提 升 該 機 場 為 儀 降 機 場 等 各 節 ， 交 通 部 宜 於 兼 顧 地

方 需 求 、 經 濟 效 益 與 機 場 範 圍 限 制 及 飛 航 安 全 之 條 件 下 ， 督 促 民 航 局 審 慎 評 估 其 可

行 性 后 儘 速 研 復 。  



二 二  

 

捌 、 處 理 辦 法 ：  
一 、 抄 調 查 意 見 函 請 交 通 部 暨 民 用 航 空 局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二 、 抄 調 查 意 見 函 請 屏 東 縣 政 府 參 考 。  

三 、 調 查 報 告 全 文 上 網 公 佈 。  

四 、 檢 附 派 查 函 及 相 關 附 件 ， 送 請 交 通 及 採 購 委 員 會 處 理 。  

調 查 委 員 ：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  日  

 

附 件 ： 本 院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（ 九 三 ） 院 台 調 壹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八 ○ ○ ○ 三 ○ 號 派 查 函 暨 相

關 案 卷 三 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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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： 恆 春 機 場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日 開 航 至 三 月 底 營 運 狀 況 表  

 

時 段 別 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 

航 線 別 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 台 北 往 返 恆 春  台 中 往 返 恆 春  

應 飛 航 次  126 84 76  

 

全  

面  

停  

航  

78  

 

全  

面  

停  

航  

實 飛 航 次  67 12 44 51 

取 消 航 次  59 72 32 27 

航 次 取 消 率  46.8 ％  85.7 ％  42.1 ％  34.6 ％  

提 供 機 位 數  4162 660 2720 3282 

載 客 人 數  1923 110 1137 1423 

載 客 率  46.2 ％  16.7 ％  42.0 ％  43.4 ％  

附 註 ： 一 月 應 飛 二 十 一 日 ， 實 飛 十 七 日 。  

      二 月 應 飛 二 十 九 日 ， 實 飛 十 七 日 。  

      三 月 應 飛 三 十 一 日 ， 實 飛 二 十 三 日 。  

      開 航 迄 至 三 月 底 ， 應 飛 八 十 一 日 ， 實 飛 五 十 七 日 。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依 據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提 供 資 料 綜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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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圖 一 ： 恆 春 機 場 帄 面 配 置 圖  

航站大廈  


